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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会面临比较严厉的处罚。税法上，将取得虚开发票分为“
善意”和“恶意”。什么情形才属于“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呢?善意取得了又该如
何处理呢?

 

一、如何界定“虚开”?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1)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2)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3)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最高人民法院则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界定。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
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规定：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



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
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什么情形是属于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

 

所谓“善意取得”，就是指付款方不知道其从销售方或提供服务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虚开的。

对于善意取得，是有界定标准的。不会因为你自己辩称“善意”，税务机关就认可你“善
意”，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0〕187号)的规定，需要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

(2)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

(3)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

(4)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

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才能对购货方(受票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

三、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如何处理?

 

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重新从销售方取
得防伪税控
系统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的，或者取得手工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且取得了销
售方所在地税务机关或者正在依法对销售方虚开专用发票行为进行查处证明的，准许其抵
扣进项税款或者出口退税;

如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不准其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
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

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缴已抵扣税款的，不属于《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情形，不适用该条“税务机关除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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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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